本校欲退休之教職員請先行備妥下列文件：
一、最近3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影本1份（或個人戶籍謄本1份正本）。
二、1吋照片1張（背後請註明姓名）或電子檔。 

三、存摺影本（台銀）1份及郵局存摺影本1份。 

四、畢業證書、教師證
五、本校之第1年敘薪通知書、歷年考績通知書。

六、如前後任不同學校，檢附各學校之離職證明（服務證明）。 

七、歷年聘書(初聘、長聘)。
八、軍職年資證明（退伍令、大專集訓結業證明、預官分科教育證明、買年資資料等)。 

九、如軍職年資文件遺失時，至當地戶籍地團管區申請。
十、具有私立學校年資者，請檢附無支領退休金或離職金證明。
十一、另擔任代課(理)教師年資需檢附原服務學校開立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。（證明書需載明代理期間、代理何種職缺）。



（如有遺失之証件請儘速申請補發）
